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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同意对外公开局
文件

株人社字〔2022〕3号

关于市政协十届一次会议第2101274号提案的答复
沈言锦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优化〈株洲市正高（教授）三级岗位评审〉的建议》的提案收悉，经局4月23日第5次办公会研究同意，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破格条件有待优化的建议。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三级岗位人员评聘通知中，设置了几种放宽专业技术任职年限的情形，每种情形对放宽专业技术任职年限不同，其中，最高的一种是不受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年限限制。任职年限放宽条件应根据正高级岗位任职条件和结合我市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实际，科学合理地设置。

   二、关于时间标准设定不科学的建议。根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52号）、《湖南省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实施意见》（湘人社发〔2017〕41号）等国家省有关岗位设置管理的政策规定，专业技术职务评聘时，任职年限均按照满相应职务的聘任年限进行计算的。

   三、关于部分项目不完备的建议。对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三级岗位人员评聘条件中，有些相关获奖项目没有列举的情况，我局将在征询相关部门（单位）意见后进行完善。

   四、关于人才工程标准过低的建议。对于我市认定的D类及以上高层次人才作为评聘条件之一，标准过低的情况。我局将在征询相关部门（单位）意见后，将人才分类等级的要求作相应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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